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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一般 

GF 关于电动交通出行的集团政策 1079 是将其全球交通工具从采用传统石化燃料发动机转换为使用替代
动力总成技术的基础。该政策将适用于全球所有 GF 公司。 

GF 的目标是在可行且有利于环境的地方，将其交通工具转换为非石化燃料的动力车辆。这包括电动车、
油电混合车以及任何未来的可持续动力车辆技术。同时，对于 GF 立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愿景也会发
挥重要作用。此外，电动交通是GF 的主要市场领域，必须体现在其自身的企业用车中。 

2. 更换交通工具 

2.1. 准则 
当企业用车到期需要更新换代时，这便为选择电动交通工具提供了机会。选择电动交通工具必须基于以

下准则： 

 根据预期目的正确确定替换车辆的尺寸，例如在有充足流动性的市中心区域，可能不再需要车辆； 

 是否有合适的符合预期目的的电动车型； 

 使用车辆所在国家的能源结构；  

 车辆的行驶范围； 

 其正常运行区域内的充电站网络； 

 在 GF 公司内充电点的安装；  

 利用各国特定的税收优惠、奖励措施和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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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 遵循或解释 

所有车辆的更换都必须遵循本政策。如有不同做法，则必须说明理由并获得当地总经理的明确批准。总
经理有责任在购买车辆之前将此类情况告知区域首席财务官、区域人力资源负责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负
责人。 

在内燃机车辆为最佳选择的情况下，温室气体排放必须低于当地法律所规定的限制，并将车辆使用年限
纳入考量范畴。 

本政策设定了 GF 的最低标准。 如果偏差是“净正值”时，则允许有不同的选择做法，比如当地区人力

资源雇用条件允许时，则可采用更严格的标准。 

3. 免责声明 

公司对本集团政策保留随时更改的权利。本集团政策不构成任何雇员或第三方据此对乔治费歇尔有限公
司或其任一子公司提出索赔的基础。 

 


